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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监督管理的概念 保险监督管理是指政府的保险监督

管理部门为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被保险人及社会公众

的利益，对保险业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保险监督管理制度通

常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国家通过制定有关保险法规，对本

国保险业进行宏观指导与管理；二是国家专司保险监督管理

职能的机构依据法律或行政授权对保险业进行行政管理，以

保证保险法规的贯彻执行。 (一)保险监督管理的主体 大致分

为两种情况：一是部分国家的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是财政部，

在财政部设立专门的部门从事保险监督管理；二是有的国家

设立独立的保险监督管理机关．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

立于1998年11月。 (二)保险监督管理行为的性质 一方面，保

险监督管理是以法律和政府行政权利为根据的强制行为。[百

考试题整理]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险监督管理的

性质实质上属于国家干预保险经济的行为。 (三)保险监督管

理的领域、内容和对象 保险监督管理的范围仅限于商业保险

领域。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是保险经营活动。保险产品的核

心概念是保险保障。现代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是通过三个层

次来体现的：一是核心产品“保险保障”；二是与此相关的

保险公司为业务处理提供的直接服务；三是为顾客的问题而

提供的其他服务，可以称之为“功能保险”。 保险监督管理

的对象是保险产品的供给者和保险中介入。 (四)保险监督管

理的依据 保险监督管理的依据是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保险监督管理的必要性 保险监督管理

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于保险市场运行可能出现“市场失灵”；

另一方面在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市场失灵”的问题。其

主要表现有： 1．市场功能有缺陷。 2．市场竞争有失灵。 3

．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4．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性，导致市场失灵。 (一)保险经营的公共性 一方面表现为保

险公司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社会上的千家万户；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将会广泛、长期地影响到其客户的绝

大部分利益。 (二)保险经营的负债性 所谓负债性，是指保险

公司通过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来履行其赔偿或给付职能

。 (三)保险合同的特殊性 (四)保险交易过程的特殊性 三、保

险监督管理的目的 (一)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二)保护被保险人

的利益 四、保险监督管理的原则 (一)依法监督管理的原则 (

二)独立监督管理原则 (三)公开性原则 (四)公平原则 (五)保护

被保险人利益原则 (六)不干预监督管理对象的经营自主权的

原则 五、保险监督管理的方式与监督管理目标模式 (一)公告

管理 公告管理亦称公示主义， (二)规范管理 规范管理亦称准

则主义，目前有不少国家采用这种方式。 (三)实体管理 实体

管理亦称批准主义，由瑞士创立的，与上述两种管理方式相

比最为严格、具体。 目前世界各国的监督管理模式大致分为

三种，一种是重点监督管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如英国。

另一种模式是主要监督管理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如日本。

还有一种是既监督管理市场行为，如美国。 国际保险监督官

协会提出一种新的监督管理模式：即把公司治理结构与偿付

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督管理并列的模式。 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

监督管理，实行的是偿付能力监督管理和市场行为监督管理



并重的模式，并逐步过渡到以偿付能力监督管理作为主要监

督管理内容的监督管理模式。 第二节保险监督管理内容 保险

监督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偿付能力的监督管

理；二是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一、偿付能力监督管理 (一)

偿付能力概念 1．偿付能力与偿付能力额度。偿付能力是指

保险公司偿付其到期债务的能力。 偿付能力大小以偿付能力

额度表示。偿付能力额度等于保险人的认可资产与实际负债

之间的差额。 2．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 保险公司的偿

付能力一般分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和保险公司最低偿

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即在某一时点上保险公司

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的差额。 3．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

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是指由保险法或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

布有关管理规定来规定的，保险公司必须满足的偿付能力要

求。如果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与负债的差额低于这一规定的金

额，即被认为是偿付能力不足。[百考试题整理] (二)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监督管理 影响偿付能力的因素有很多，①资本额

和盈余。②定价和产品，③投资。④再保险。⑤保险准备金

。⑥资产负债匹配。⑦与子、支公司的交易。⑧公司管理。

偿付能力是整个保险监督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2．偿付能

力评估的含义与内容。 (1)预防性的保险偿付能力指标监督管

理。 (2)强制性的偿付能力额度监督管理。 财产保险公司应具

备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中数额较大的一项：第一

，最近会计年度公司自留保费减营业税及附加后1亿元人民币

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人民币以上部分的16％；第二，公司

最近3年平均综合赔款金额7000万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0万

元以上部分的23％。长期人身险业务最低偿付能力额度3．偿



付能力不足处理。包括责令保险公司补充资本金、办理再保

险、转让业务、停止接受新业务、调整资产结构等措施直至

对保险公司接管。 4．偿付能力监督管理体系。一个完善的

偿付能力监督管理体系包括：完整准确的数据收集系统、合

适的偿付能力边际、资产负债的适当评估以及风险预警体系

。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督管理体系较为典型，它包括三个部分

：保险监督管理信息系统(IRIS)、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

统(FAST)和法定风险准备金监控(RBC)。保险监督管理信息

系统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是统计阶段。第二个阶段

是分析阶段。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